
互联网消费金融征信风险不容忽视 

 

互联网消费金融因其“低门槛”和便捷性而深受消费者的追捧。据人行大连普兰店市支行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辖内 63.5%的居民使用过互联网消费金融，但是，其中超过五成的使用

者并未认识到互联网消费金融与个人征信有关，互联网消费金融飞速发展背后存在的征信风

险不容忽视。 

互联网消费金融存在以下征信风险： 

征信查询授权环节易被忽视。调查显示，50%的消费者并不知道在申请互联网消费金融

产品时已经授权互联网金融服务机构查询、上报个人信用信息。征信查询授权环节易被忽视

的主要原因是授权条款一般被穿插在交易协议或合同中，没有单独签署授权书的步骤，并且

缺少引起信息主体注意的提示。调查发现未仔细阅读授权查询个人征信的相关条款的消费者

占 43.51%，没注意到相关条款的占 12.98%。上述情况极易导致消费者产生个人征信异议。 

过多征信记录将影响银行对个人的授信。调查显示，18.60%的消费者同时使用着 3个以

上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然而，据商业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由于通过银行端口查询的客户信

用报告记录并不十分具体，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与常规的小额贷款公司借贷业务不易分辨。

而部分银行表示，随着不良率的上升，对有多笔记录的客户信贷投放更为审慎。 

互联网消费金融逾期风险较高。调查数据显示，有过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逾期的互联网

金融消费者占 29.77%，其中经常发生逾期的占 6.11%。72.5%的消费者因为“忘记还款”导

致逾期，“没钱还”导致逾期的占 20%。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逾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消费

主体对消费金融产品逾期后果认识不足，缺乏对个人信用的敬畏心理；其次是部分消费主体

过度使用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不断使用“无抵押”“手续便捷”的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

消费金融产品的过度使用与低水平收入之间的不平衡，增加了逾期产生的可能性。 

存在个人信用信息泄露、倒卖的隐患。在互联网消费金融市场中，个人信用报告需求量

激增，存在较大的泄露、倒卖个人信用报告的风险。2016 年，全国公安机关共侦破网络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数量2100多起，查获公民个人信息500多亿条，抓获的犯罪嫌疑人5000

多人。目前，越来越多的电商平台、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与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实现了对



接。一方面，相对银行来说，电商平台、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在征信工作的制度建立、人员管

理、技防手段等方面存在缺欠；另一方面，一些因资质原因未能与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对接的电商、P2P 平台、消费金融公司为发展业务，相关人员在利益驱使下，容易发生违规

查询、使用、泄露客户个人信用报告或者出售、出租征信系统查询用户的风险。 

针对以上问题，如何有效促进互联网消费金融健康发展有以下几点建议： 

进一步明确授权环节和授权内容。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八条及第十九条规定，

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机构应进一步完善、规范征信授权形式和内容，征信授权书应与交易协

议或合同分开，设置单独、醒目的界面，采取电子签名或指纹认证等方式进行签署，并通过

电话或短信通知等辅助告知方式，引起信息主体的注意，授权书内容应更为详细、准确，被

授权机构不得擅自转授权第三方。 

进一步做好授信管理工作。商业银行信贷部门在审核客户信用报告时，应将审核重点从

“贷款数量”转移到“偿还情况”上。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机构应严格把关，对于有多笔互

联网信贷的客户应更为审慎，对于存在恶意逾期记录的客户应建立黑名单。同时做好金融产

品的解读，提升消费者对互联网消费金融的认知度。 

进一步提升居民征信意识和风险意识。应加强征信宣传工作，引导公众提高对个人信息

及权益保护的重视程度。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机构应严格执行不良信息提供和告知制度，告

知内容中应涵盖“逾期信息将被上报至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逾期记录将严重影响

个人信用”等重要信息。居民应了解征信相关知识，提升对信息买卖、电信诈骗等违法行为

的认知水平和防范能力。 

进一步强化监管和自我管理。一方面，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机构

的监管工作。不断完善准入机制、督促其合规经营、加大违规处罚力度，真正起到震慑作用。

另一方面，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机构应重视征信风险防范工作，加强自我管理。增加科研投

入力度、建立执行征信工作奖惩机制，对内部违规行为进行有效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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